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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背景、

安徽省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并结合当前

的排污许可管理现状，浅析了安徽省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对于如何夯实排污许可制度改

革的成果，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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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背景

我国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经过30多年的经验摸索，排污许可制度迎来了真正

意义上的改革。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建设，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多个文件一一强调了完

善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2016年国家发布了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号），对健全污染物控制排放许可制度，完善企事业

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做出了整体部署[2]。原环境保护部

先后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排污许可管

理办法（试行）》，对许可证的申请、核发、实施、监

管等行为做出了规定，具化了排污单位、环保部门及第

三方机构各自的法律责任，为健全排污许可制度迈上了

新台阶。

2019年12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做好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9号）和《固定污染

源排污登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9号）等文件，明确了2020年要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全覆盖”的目标。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已有

273.44万家企业被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管控大气污

染物排放口172.9万个、水污染物排放口128.3万个[3]。

2021年1月24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后简称《条例》）。《条

例》为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奠定了法

规基础，为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锋利的制度之刃。

“十四五”期间，在生态环境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将

进一步完善制度、严格监管、推动落实，全面确立排污

许可制在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二、安徽省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与成效

（一）排污许可制度实施进展

按照生态环境部部署要求，自2017年起，安徽省按

期完成了造纸、火电、水泥等33个行业排污单位的许

可证发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安徽省印发

了《安徽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规程（试

行）》《安徽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工作方

案（试行）》，用于指导排污许可核发与监管工作。经

过如火如荼开展发证登记，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共核

发46个行业排污许可证4676张，其中重点管理1556张，

简化管理3120张。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持

续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落实固定污染源监管“全覆

盖”。通过发证登记与清理整顿齐头并进，将全省约14

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监管范围，其中发放排污许可证

（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约1.2万张，对暂时没有发证条

件的八百多个排污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对其他暂时

无需发证登记的单位进行了特殊情形标注，顺利完成目

标。

截至目前全省共计123272家企业进行了排污许可发

证或登记。其中发证了13027家（重点管理类3719家、

简化管理类9308家），登记了110245家，全省区域分布

情况如图1、图2所示。

图1 安徽省排污许可发证类排污单位区域分布情况

图2 安徽省排污许可登记类排污单位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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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管控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见图 3 至图 6。

图 3 安徽省水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图 4 安徽省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持续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落实

固定污染源监管“全覆盖”。通过发证登记与清理整顿齐头并进，将全省约 14 万

家固定污染源纳入监管范围，其中发放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约 1.2
万张，对暂时没有发证条件的八百多个排污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对其它暂时

无需发证登记的单位进行了特殊情形标注，顺利完成目标。

截止目前全省共计 123272 家企业进行了排污许可发证或登记。其中发证了

13027 家（重点管理类 3719家、简化管理类 9308家），登记了 110245家，全省

区域分布情况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安徽省排污许可发证类排污单位区域分布情况 图 2 安徽省排污许可登记类排污单位区域分布情况

（二）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成效
1.明确企业排放口、排放量，管理做到“心中有数”

排污许可制是对固定污染源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抓手，着眼于“一证式”
管理，使固定污染源的底数更加清晰，有利于管理部门摸清重点行业的分布、数

量、排放量等情况，也有利于解决以往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监测漏洞、执法盲

区、制度交叠等问题，从而达到管理上的“归一”。截止目前，全省管控水污染物

排放口共计 9530个，其中主要排放口 3372 个，一般排放口 6158 个；管控大气

污染物排放口共计 40005 个，其中主要排放口 4528 个，一般排放口 35477 个。

2021 年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口许可 CODcr 排放总量 261141t/a，许可氨氮排放总量

30945.3 t/a，许可总氮排放总量 49196.5 t/a，许可总磷排放总量 2146.49 t/a。2021
年管控大气污染物排放口许可 SO2排放总量 137798.1 t/a，许可 NOx 排放总量

248704.4 t/a，许可颗粒物排放总量91351.01 t/a，许可VOCs排放总量 19881.09 t/a。
全省管控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见图 3 至图 6。

图 3 安徽省水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图 4 安徽省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284

污染治理技术

（二）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成效

1.明确企业排放口、排放量，管理做到“心中有

数”

排污许可制是对固定污染源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有效

抓手，着眼于“一证式”管理，使固定污染源的底数更

加清晰，有利于管理部门摸清重点行业的分布、数量、

排放量等情况，也有利于解决以往在管理中的薄弱环

节、监测漏洞、执法盲区、制度交叠等问题，从而达到

管理上的“归一”。截至目前，全省管控水污染物排放

口共计9530个，其中主要排放口3372个，一般排放口

6158个；管控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共计40005个，其中主

要排放口4528个，一般排放口35477个。2021年管控水

污染物排放口许可CODcr排放总量261141t/a，许可氨氮

排放总量30945.3 t/a，许可总氮排放总量49196.5 t/

a，许可总磷排放总量2146.49 t/a。2021年管控大气

污染物排放口许可SO2排放总量137798.1 t/a，许可NOx

排放总量248704.4 t/a，许可颗粒物排放总量91351.01 

t/a，许可VOCs排放总量19881.09 t/a。全省管控排放

口及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见图3至图6。

图3 安徽省水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图4 安徽省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区域分布情况

图5 安徽省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情况

图6 安徽省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情况

2.加大帮扶宣传力度，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

“十三五”以来，安徽省多措并举指导企业开展工

作，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

任。一是通过网络宣传、发放宣传册、组织培训等方

式，向排污单位宣传国家政策、环保要求，支持企业享

受改革红利。二是积极申报政府专项财政资金，购买第

三方服务，为企业提供无偿的咨询和帮扶等技术服务，

协助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三是创新服务方式，针对申报

单位的具体情况，推行承诺发证、容缺办理、不见面审

批等措施，减少现场核查等流程，让排污单位更加方便

快捷地领取排污许可证。四是主动对接帮扶中小企业，

利用以往管理过程中掌握到的污染源普查、监督管理台

账等资料，指导企业开展排污登记。在排污许可证管理

信息平台中，全省排污登记类的排污单位数量占近九

成，所以这一举措极大地减少了排污量较小企业的填报

负担。

3.优化排污许可证申请审批流程，提高环境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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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固定污染源纳入监管范围，其中发放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约 1.2
万张，对暂时没有发证条件的八百多个排污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对其它暂时

无需发证登记的单位进行了特殊情形标注，顺利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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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助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三是创新服务方式，针对申报单位的具体情况，推

行承诺发证、容缺办理、不见面审批等措施，减少现场核查等流程，让排污单位

更加方便快捷地领取排污许可证。四是主动对接帮扶中小企业，利用以往管理过

程中掌握到的污染源普查、监督管理台账等资料，指导企业开展排污登记。在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全省排污登记类的排污单位数量占近九成，所以这一

举措极大地减少了排污量较小企业的填报负担。

3.优化排污许可证申请审批流程，提高环境管理服务效能
持续深化“放管服”，优化申请审批环节，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按照生

态环境部统一部署，“十三五”以来，安徽省通过最多跑一次、并联审批、承诺审

批时限等方式，精简申请审批环节，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对于不同管理类别的排

污单位，审批部门自受申请之日起 20~30 日内需要作出审批决定，确定需要现场

核查的，延长至 45 日内做出决定；对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不予以许可并书面说明

理由。

同时，安徽省积极推行排污许可证长三角“一网通办”流程，例如一家前期手

续健全的上海企业要在合肥投资建厂，不必来皖即可领取到排污许可证。企业可

以在当地的“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上提出审批申请，即可实现全程网络

办理。

4.严格专项执法检查，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2021 年 4 月，为全面执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排

污许可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近两年将

持续展开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对象涵盖排污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台账

记录、排污管理、监测方案，和执行报告等内容。本次专项行动纳入“双随机”
抽查体系和现场检查计划，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针对发现到的不法环境行

为，根据《条例》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严格执行《安徽省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按要求行使处罚手段。同时，要曝光一些无证排污、

图 5 安徽省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情况 图 6 安徽省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区域分布情况

2.加大帮扶宣传力度，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
“十三五”以来，安徽省多措并举指导企业开展工作，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一是通过网络宣传、发放宣传册、组织培训等方

式，向排污单位宣传国家政策、环保要求，支持企业享受改革红利。二是积极申

报政府专项财政资金，购买第三方服务，为企业提供无偿的咨询和帮扶等技术服

务，协助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三是创新服务方式，针对申报单位的具体情况，推

行承诺发证、容缺办理、不见面审批等措施，减少现场核查等流程，让排污单位

更加方便快捷地领取排污许可证。四是主动对接帮扶中小企业，利用以往管理过

程中掌握到的污染源普查、监督管理台账等资料，指导企业开展排污登记。在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全省排污登记类的排污单位数量占近九成，所以这一

举措极大地减少了排污量较小企业的填报负担。

3.优化排污许可证申请审批流程，提高环境管理服务效能
持续深化“放管服”，优化申请审批环节，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按照生

态环境部统一部署，“十三五”以来，安徽省通过最多跑一次、并联审批、承诺审

批时限等方式，精简申请审批环节，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对于不同管理类别的排

污单位，审批部门自受申请之日起 20~30 日内需要作出审批决定，确定需要现场

核查的，延长至 45 日内做出决定；对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不予以许可并书面说明

理由。

同时，安徽省积极推行排污许可证长三角“一网通办”流程，例如一家前期手

续健全的上海企业要在合肥投资建厂，不必来皖即可领取到排污许可证。企业可

以在当地的“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上提出审批申请，即可实现全程网络

办理。

4.严格专项执法检查，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2021 年 4 月，为全面执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排

污许可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近两年将

持续展开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对象涵盖排污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台账

记录、排污管理、监测方案，和执行报告等内容。本次专项行动纳入“双随机”
抽查体系和现场检查计划，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针对发现到的不法环境行

为，根据《条例》和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严格执行《安徽省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按要求行使处罚手段。同时，要曝光一些无证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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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能

持续深化“放管服”，优化申请审批环节，进一

步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

“十三五”以来，安徽省通过最多跑一次、并联审批、

承诺审批时限等方式，精简申请审批环节，提高政府服

务效率。对于不同管理类别的排污单位，审批部门自受

申请之日起20～30日内需要作出审批决定，确定需要现

场核查的，延长至45日内做出决定；对不符合申领条件

的不予以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同时，安徽省积极推行排污许可证长三角“一网通

办”流程，例如一家前期手续健全的上海企业要在合肥

投资建厂，不必来皖即可领取到排污许可证。企业可以

在当地的“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上提出审批

申请，即可实现全程网络办理。

4.严格专项执法检查，落实“持证排污、按证排

污”

2021年4月，为全面执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排污许可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2021-2023年）》（以下简称《方案》），近两年将

持续展开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对象涵盖排污企业持

证排污、按证排污、台账记录、排污管理、监测方案，

和执行报告等内容。本次专项行动纳入“双随机”抽查

体系和现场检查计划，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针对

发现到的不法环境行为，根据《条例》和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查处，严格执行《安徽省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规定》，按要求行使处罚手段。同时，要曝

光一些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的典型违法案例，发挥典

型违法案例的震慑效果，使得“持证排污、自证守法”

的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常敲警钟，营造排污许可领域自

觉守法的良好环境。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存在问题

当前排污许可制度改革一边向着成熟稳定期发展，

另一边仍然暴露出诸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排污许可证

核发质量问题、与环评制度衔接不成熟、证后监管水平

亟待提高等方面。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是要加强排污许可相关培训与宣传，强化企业主

体责任。政府部门应做好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加

强审批部门技术力量，重点把控管理类别、污染物因

子、主要排放口、许可排放限值、实际排放量、监测频

次、执行报告等各方面填报的正确性与规范性。确保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填报质量，为排污许可管理“开

好头”。二是应当优化顶层设计，使得环评与排污许可

制度衔接地更加契合。完善分类管理名录，统一分类管

理要求，使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与排污许

可的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登记管理能够对应起来，提

升环境管理效率。环评编制中的产排污环节、污染物许

可排放量、监测方案与环境管理等内容可以参照排污许

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为“一证式管理”做好充分的铺垫。三是应当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生态环境部门要利用好排污许可这张证来实

现对固定污染源排污单位的精细化管理。这要求生态环

境各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核发部门及时对许可证质量

进行复核把控，向执法部门对接企业的完整环保情况，

有利于高效地开展执法检查。增强执法培训，优化监管

体系，把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纳进年度执法计划中去，

落实排污许可证常态化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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